	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管理委员会文件


嘉港区〔2025〕8号
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

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》的通知
乍浦镇，港区各部门、单位：
现将《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管理委员会

2025年1月26日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推动经济

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”“打好政策‘组合拳’”“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”等相关要求，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，聚力推动嘉兴港区经济稳进提质，特制定以下工作举措：
一、加速企业倍增发展

1.对2025年一季度工业产值达到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企业，给予一定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600万元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财政分局〕

2.对2025年一季度工业产值较前一季度净增一定程度的制造业企业，给予增量部分一定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财政分局〕

3.对2024年1月1日前已纳入统计的制造业企业、2025年一季度且2025年4-5月工业产值同比增速达到一定幅度的企业实行增长奖励，按照不同的产值规模，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财政分局〕

4.对于2025年一季度月度新纳入统计的制造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对于2025年1月1日以来新纳入统计的制造业企业，2025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速达到一定幅度的，给予3万元奖励；2025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速达到一定幅度的，再给予3万元奖励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财政分局〕

二、鼓励服务业企业稳岗促产

5.对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（营业收入）达到标准（批发类企业1亿元，其他类企业1000万元）且同比增速达到一定幅度的纳入统计的服务业企业，按增速大小排名取贸易类企业前5家，服务业企业（不含贸易）前5家，每家奖励10万元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财政分局〕

6.2025年一季度纳入统计的零售业企业销售额首次达到一定规模的，给予一定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一季度新纳入统计的服务业企业，每家奖励10万元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招商工作部、财政分局〕
三、鼓励产业链供应链高效配置协同

7.引导以雄鹰企业、领军企业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业，通过产销对接、整零对接、技术对接等形式，加大向中小型先进制造企业的产品设备采购和委托加工力度，加快建立以中小型先进制造业企业为主要配套的产业链生态圈，以高效便捷的供应链路径助力企业获得优质及时的安装、调试、运维、外委等服务，形成一批产业链供应链高效配置标杆企业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〕
四、全力拓展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覆盖面

8.着力抓好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优惠政策落地落实，不断扩大制造业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覆盖面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税务局、财政分局〕
五、加大对重大产能的要素配套力度

9.对具有产业引领支撑性的重大新增产能企业投资项目，在送电送水送气、周边交通配套、物流仓储、员工保租房等方面，给予优先支持；迎峰度冬（夏）期间，将订单足、效益好的工业企业以及产业链关键企业纳入电力保供“白名单”，确保工业生产稳定运行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、财政分局〕
六、有效降低企业用工、物流成本

10.组织重点缺工企业赴劳动力集中或职技校集中地区开展“驻点招工”和技能人才引进。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，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按0.5%的费率缴费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〕；引导物流企业与港区工业企业签订个性化“海河联运”运输方案，降低物流成本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〕

七、加大留“嘉”过年员工生活保障

11.积极发出留“嘉”倡议书、慰问信，春节期间让留“嘉”员工倍感“嘉”的温暖。港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开展新春文化惠民活动，组织部分热门景区、旅游酒店、工厂店提供新春文旅消费优惠措施，支持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。〔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：经济发展部、招商工作部〕
本政策奖补资金兑现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制，具体内容参照《嘉兴港区财政奖励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嘉港区办〔2020〕49号)要求执行，实施过程中出台新的规定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本文件涉及的奖补政策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。本政策各条款的兑现不受财政部门“双限”原则限制。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（原有企业更名不重复享受本政策），上述政策由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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